
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 2015 年度报告期内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

重大缺陷事项的专项说明 

 

  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

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： 

    一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

    2015 年度 9 月，在与客户的例行对账过程中，发现公司片区销售经理朱某

某利用平时业务工作中了解到的承兑汇票转让、贴现等使用特点，利用其向客户

收取承兑汇票的机会，徇私舞弊、私刻公章，故意延迟将向客户所收取的承兑汇

票交回公司，恶意挪用侵吞公司财产，给公司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（经公司财

务部门统计，朱某某侵占公款约为 1699.06万元，根据了解的有关情况，公司已

对该款项计提了 90%的坏账准备）。公司经过调查后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书面警告、

调离原岗位、降职降薪等责任处理，2015年 12月 1日向常州公安局新北分局报

案并获受理，目前该事件仍在司法处理过程中。本次事件是因相应操作人员风控

意识不强、内控制度执行不力而产生。 

    二、注册会计师对该事项的意见 

    注册会计师认为，如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所述，公司在与客

户的例行对账过程中，发现公司销售部员工朱某某根据票据市场对票据承兑、贴

现管理方面的特点，利用其向客户收取汇票的机会，徇私舞弊、私刻公章，故意

延迟将向客户所收取的票据交回公司，恶意挪用侵吞公司财产，给公司造成了较

大的经济损失。目前该事件仍在司法处理过程中，公司在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进

行了披露。在该事件发生后，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，以保证内部控制评

价报告基准日，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。 

    注册会计师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对上述事项予以关注。本段内容不

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意见。公司于 2015年 12 月 31日按照《企

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

制。 



    三、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涉及事项的说明 

   发现资金挪用事件后，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非常重视，并立即组织财务部门

和销售部门就承兑货款收取管理问题召开专项会议，并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： 

首先，公司强调禁止销售人员直接向客户收取款项，涉及承兑汇票的收取应由独

立的专门人员收取或由对方单位直接快递至公司，且要求客户完善给付票据过程

中的手续并同时通知财务部相关人员，收取汇票的过程中做到不相容职务分立，

严格执行授权批准程序，对票据的传递过程全程跟踪，及时入账；其次，组织对

客户往来款项进行集中核对工作，同时对公司的各项资产负债进行全面梳理，并

进一步充实审查力量，采取了轮换对账，交叉复核，缩短对账周期、加强款项收

付方面的稽核力度，并积极推动客户单位电子承兑收支等措施。 

  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在内控制度的指引下，对全部控制流程完整

运行了充分的时间，完成了对全部主要客户往来账目的核对工作，未发现有类似

事件发生。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，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

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，不存在财务报告内

部控制重大缺陷。 

    四、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采取的整改措施 

    公司现有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基本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，能够对编制

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，能够对公司各项经济业务活动的健康运行提供

保证，对目前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方面应在以下方面加以改进提高： 

    1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进一步理清机构设置、部门职责、管理权限、管理

交叉节点、总部与所属的权责边界及管理流程等核心内容，优化公司管理架构。 

    2、进一步充实审查力量，实行轮换对账，缩短对账周期，加强款项收付方

面的稽核力度，同时大力推进电子承兑的支付。 

    3、进一步强化内部审计及其内部控制职能，以加强公司整体管控能力，完

善经营管理监督体系，提升防范和控制内部风险的能力和水平。 

    4、加强培训工作，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员工参加内

控相关法规制度的学习，提高其内控规范意识，以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的执行力

度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。 

    五、该事项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  



    公司的内部控制是根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立的，并在 2015 年得到了

进一步完善和健全，虽然在年度中间因员工的舞弊行为导致了内控制度执行方面

的重大缺陷，对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5 年

度合并及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但公司针对该重大缺陷

进行了整改和采取了一些的补救措施，而且改进和完善后的内控制度完整运行的

一段时间内，各项内部控制均得到了有效的实施，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，

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，不存在重大缺陷。 

    目前，公司的内部控制与公司经营规模、业务范围、竞争状况和风险水平等

相适应，并随着市场变化、经营情况的变化及时加以调整。今后，公司会继续加

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，严格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，强化内部控制监督检查，促

进公司健康、可持续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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